


执纪监督检查费2020年度
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﹝2021﹞20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委执纪监督检查费绩效自评如下：              
1、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根据盐财（预）指标[2020]1号文件批复，2020年县财政下达我委执纪监督检查费共计10万元。
（二）整体绩效目标情况
切实有效的履行执纪审查调查职责，确保提高执纪审查调查的效率和质量，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开展审查调查，持续释放一严到底、一刻不停歇的强烈信号。
完成情况：圆满完成绩效目标任务，完成率100%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文件收悉后，我委高度重视，指派分管副书记、分管常委具体负责委机关项目资金的评价工作，根据项目实施情况，采取自评方式，结合评价内容，做到有计划，有安排，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。
三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情况分析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2020年度执纪监督检查费年初预算10万元，该项目资金实际到位1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且到位及时，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截止到2020年底，执纪监督检查费支付率100%，全部用于执纪审查调查和专项监督工作各项费用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我委严格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在资金使用上实行集中支付，资金专款专用，真实反映收支动态。 
（二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2020年初核案件249件，立案案件36件处分45人，对2名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。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县级财政部门严格按规定拨付资金，做到了资金使用合规，对已完工项目及时进行了验收，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项目运行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。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社会效益。2020年，通过执纪监督检查费项目的实施，开展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集中整治，立案2件，处分2人，提醒约谈2名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和5个部门负责人，集体提醒谈话12个牵头部门工作人员。查处“村霸”案件2件，查处专项斗争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起5人，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。聚焦职务犯罪调查，形成社会震慑力，切实履行了执纪履行调查职责，监督执纪由“惩治极少数”逐渐向“管住大多数”拓展，党风政风民风显著好转。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通过案件查办起到了强憾的震慑作用，提高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的意识，实现党员干部“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”的自觉性，让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，为我县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打下坚实政治保障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通过对部分群众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工作的反馈来看，群众满意度达到97%。
三、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2020年度我委执纪监督检查费绩效目标基本未发生偏离，但是还存在着部分不足，如部门绩效指标编制精细化有待提高，指标设定合理性还不够等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加强对执纪监督检查经费的管理，完善绩效目标申报和自评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（二）严格按照年初预算及上传下达的指标进行支出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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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盐池县监察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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